北京市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

中式面点师（中式面点）竞赛标准

一、竞赛目的

充分展现我国残疾人中式面点制作技术，弘扬中国传统的面点文化和技艺优势，突出本行业残疾人精英的技能水平和自主创业实践成果，促进全国各地中式面点工艺的交流与发展，强化专业人员的面点制作基本功，培养专业精英在面点工艺技术的综合应用和科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，激发广大残疾人利用技术创业、实践成才的热情。
二、竞赛方式与内容

（一）竞赛方式
专业技能操作比赛。
（二）竞赛内容
竞赛内容由规定作品和自选作品两部分组成。
1.规定作品：秋叶包、桃酥
（1）秋叶包

比赛内容为发酵面团秋叶包，时间为50分钟，具体要求为： 

①选手必需使用现场提供的面粉（250g，薄面另计）、豆沙馅，现场和面发酵，辅料自备。

②大小以干面粉50克3个为宜，数量共计15个。

③包制时要皮匀馅正。
④成品色泽洁白，形似鸭蛋形。
⑤成品用现场提供的直径10寸的平盘盛装送评，并以343方式排列装盘。 
（2）桃酥
比赛内容为混酥类制品面点的制作，时间为40分钟，具体要求为：
①选手需使用现场提供的面粉（250g，薄面另计）、猪油、白糖，现场调制面团，辅料自备。

②大小以干面粉50克4个为宜，数量为20个。

③要求色泽棕黄，表面有均匀龟裂的小纹，呈圆饼形。

④成品用现场提供的直径10寸的平盘盛装送评，并以三角形或圆形方式排列装盘。
2.自选作品比赛

比赛内容为油酥面团（暗酥制品）的面点制作，白皮酥或其它造型品种亦可。时间为60分钟，具体要求为：

（1）选手可自带所有原料，也可使用现场提供面粉、熟猪油、馅心等辅助原料，需现场完成和面、包制馅心、面点成型熟制。盛装餐具可自带也可使用现场提供餐具。

（2）不得使用人工合成色素和压面机等工具。

（3）自带料及用于美化的各种饰物，须经现场监考人员验证后才能携带入场，违反者将酌情扣分直至取消参赛资格。 

（4）成品份量应满足10人食用量要求。
（5）成品应能体现选手的基本功和手法技巧，以形、质为主，讲求营养卫生，注重实用性、大众化，有一定创新意识。

3.其他事项说明

（1）现场提供蒸锅、蒸箱、烤箱、木质案板等常规设备用具和常用调料，其他特殊工具及调料、辅料、添加剂等均由参赛者自备，经检查验证后自带入场。

（2）自带的特殊用具、盛器餐具等不得带任何标识，由选手在盘底作记号，以便赛后认领。

（3）规定比赛时间和自选作品的比赛时间可套用（合计150分钟）。

（4）指定品种必须选用指定盛器，不得装饰，自选品种装饰可场外制作，但不参与打分。
（5）不得将成品或半成品带入比赛现场，如有发现，将取消比赛资格。

三、要求
竞赛标准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级工技能要求为基准，并参照相关行业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制定。竞赛试题坚持科学适用、手脑并举、基础与创新兼顾的原则。

四、评分标准
	评分项目
	分值比例

	现场评判（成形过程、成熟过程、安全卫生、赛场纪律）
	100分（占15%）

	成品评分
	秋叶包
	100分（30%）

	
	桃酥
	100分（25%）

	
	自选品种
	100分（30%）

	总  分
	100分


五、设备和工具材料

1.赛场提供设备：炉灶、蒸箱、烤箱、工作台等。

2.赛场提供材料：面粉（中筋）、豆沙馅、莲蓉馅、熟猪油、酵母、泡打粉、臭粉、白糖、鸡蛋等。

3.操作工具：擀面杖、刮板、菜刀、毛刷等。

六、竞赛时间
本项目竞赛时间为150分钟（2小时30分钟）。
七、注意事项
1.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指挥，仪表端庄，讲文明礼貌。所有参赛人员服装自备，队员需按要求佩戴参赛证。

2.参赛选手提前30分钟到达检录处参加检录，比赛开始30分钟后，不得入场。竞赛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竞赛裁判组管理。组委会工作人员宣布竞赛结束后，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，否则将由裁判组视具体情况扣除相应分数。各工位经裁判组确认后，选手带好自己的工具，迅速撤离赛场。

3.本次竞赛将严格进行赛前检录、验料检查。选手经检录后，在进入比赛场地前要由评委检查所带原料，并更换原料筐。

4.选手到达比赛场地后应认真检查设备设施等用具，整个操作过程中须保持环境整洁，废弃物倒入指定垃圾桶，但不需要自行清理出比赛场地。

5.整个比赛过程中，各代表队指导老师不得进入赛场。

6.比赛过程中或比赛后发现问题，应由指导教师在当天向组委会提出陈述。选手不得与竞赛工作人员直接交涉。

7.竞赛严禁冒名顶替，弄虚作假。组委会将对选手资格进行验证。

8．竞赛组委会有权在必要时对竞赛任务、评分标准等进行修改，并及时在官方网站上公示。

9.评判时如出现参赛选手得分相同的情况，将考虑作品完成的速度。

10.竞赛标准的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所有。

